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09]54号


关于修订2008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的通知
各系:

目前我校2009年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修订工作已经完成。为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迎接本科专业教学合格评估, 根据校发[2009]3号文精神，2008级本科专业从2009-2010学年度起调整执行新的2009年版计划。请各系结合2009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的修订成果，特别是在课程体系设置、专业方向设置、实践环节教学安排等方面，对2008级本科学生培养计划进行修订，对后续三年的执行计划进行调整。具体要求如下:

一、修订2008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是指2008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课程体系设置以2009年版本科培养计划为依据靠拢制订,而不是在课程短计划安排上完全照搬；在遵守课程衔接规律前提下，可在各学期前后适当调整。
二、2008级计划中的每门课程学时、要求应与2009年版计划一致。修订2008级本科计划时应结合已经开过的课程情况,对后续三学年各学期的课程进行统一协调安排。
1.2009年版计划安排在第一学年开课而2008级原计划第一学年中未开设的课程,各系应在后续的教学计划中安排补开;
2.2008级原计划中有而2009年版计划中不再设置且尚未开设的课程, 在不影响后续课程学习的前提下,不再开设，已经开设的课程作为选修课记载;
3.修订后的2008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尚未开课的课程，必须是2009版本科人才培养计划设立的课程和相应的学时学分，不得新增课程和学时。
三、调整后的2008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应进一步体现学校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的精神；
四、考虑到2008级学生已执行了一学年的计划，调整后2008级本科学生人才培养计划的总学分可以略高于180学分,但不得超过200学分。
请各系按照以上要求,组织相关专业教研室认真研讨修订,在安排下学期教学计划以前将经系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订后的2008级本科学生培养计划报教务处，经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批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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